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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悲剧》: 契约论与

君权神授论的对话

龚 蓉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分析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复仇剧 《少女的悲剧》
与同时代各种政治话语及法律思想的互文关系。本文认为，此剧讨论了
暴政的概念与产生根源，面对暴政臣民的抵抗策略以及遏制暴政的方
式。剧本植根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复杂政治语境中，从各种政治抵制理
论及普通法理论所共同坚持的契约论这一角度，对詹姆斯一世所竭力维
护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反思和批驳。剧本强调，暴政产生的原因在于模
糊神圣化的君权与君主个人之间的界限，没有用法律制约君主的行为，
致使君主侵犯臣民各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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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一世时期，剧作家约翰·弗莱彻曾被控叛国罪，原因是他在小酒馆里
讨论某个悲剧的构思时，大叫要杀死国王，被人报告给了当局。这最终被证实是
个误会，因为“他所策划的阴谋只是针对一个戏剧舞台上的国王，一切就都在欢
愉中结束了”。这个剧很有可能就是 《少女的悲剧》，弗朗西斯·博蒙特和弗莱
彻“最知名的合作之作”。①

《少女的悲剧》是一部复仇悲剧，涉及的主题包括背叛、复仇、荣誉、暴
政、君权神授、弑君、叛乱等。剧情梗概如下: 梅兰梯斯从沙场回到罗德，得知
好友阿米托即将完婚。他很替好友高兴，因为阿米托是英勇、忠诚与美德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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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ordon McMullan，The Politics of Unease in the Plays of John Fletcher，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p. 86．



征。但梅兰梯斯所不知的是，在国王授意下，阿米托已与未婚妻阿斯帕蒂解除婚
约，转而迎娶自己的妹妹伊娃德妮。新婚之夜，伊娃德妮向阿米托坦言国王安排
他们匆忙结婚的原因: 她早已是国王的情妇并向国王发誓将只与国王同床共枕;
这场名义上的婚姻一是为了掩人耳目，以便与国王维持私通关系; 二是给伊娃德
妮日后的私生子寻求合法的、不辱没国王尊严的身份。尽管遭受如此奇耻大辱，
阿米托出于对国王的忠诚，还是选择了隐忍与沉默。但梅兰梯斯却洞察了好友所
极力掩饰的痛苦，他在得知真相后极为愤怒，认为国王与妹妹之间的私情辱没了
家族荣誉，践踏了自己对国王的绝对信任，决心复仇。但他向阿米托隐瞒了自己
的计划。他一方面联系弟弟迪芬勒斯，策划叛乱，一方面逼着伊娃德妮答应谋杀
国王，用弑君罪行洗涤她给自己及家族荣誉带来的污点并证明自己的悔改之意。
伊娃德妮如约弑君，之后手持鲜血淋淋的匕首找到阿米托，乞求丈夫重新接纳自
己。在她找到阿米托之前，因被遗弃而一直痛苦不堪的阿斯帕蒂一心求死，假扮
自己的弟弟找到阿米托报仇并在决斗中受了重伤。当伊娃德妮告诉阿米托杀死国
王的消息时，忠君的阿米托拒绝宽恕她，斥责她所犯下的弑君罪行。绝望中，伊
娃德妮用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伊娃德妮和国王的死也让阿米托陷入绝望和忏
悔。在奄奄一息的阿斯帕蒂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宽恕阿米托的背叛后死去时，阿
米托也拔剑自刎以殉情。国王死后，他的弟弟里斯普斯继承了王位，赦免了叛乱
的梅兰梯斯及迪芬勒斯兄弟俩，承诺将成为一个好国王。

研究者公认该剧完成于 1610 年与 1611 年之间。1619 年首次出版的该剧四开
本剧本在首页对该剧之前的上演纪录有简短陈述，称自该剧由国王陛下供奉剧团
首次演出以来，在黑衣修士剧院这个票价不菲的私人剧院多次上演。① 由此可见
该剧受当时观众欢迎的程度。20 世纪以来，对该剧的评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
是根据其所属剧种，分析该剧作为复仇悲剧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 二是根据该
剧所涉及的政治主题，探讨该剧如何处理性僭越行为、君权神授论及弑君这些同
时代人感兴趣的政治话题。本文旨在讨论 《少女的悲剧》所涉及的詹姆斯一世
时期政治思想，故重点关注后一类研究成果。② 早在 1914 年，约翰·费格斯就指
出该剧反映了詹姆斯一世时期广为接受的两种观念，即君权的神秘性及其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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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ee T. W. Craik，“Introduction”，The Maid's Tragedy，Francis Beaumont and John Fletcher，ed.，T. W. Craik，Man-
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p. 2 － 3．

前一类评论主要以弗雷德逊·瑟尔·鲍尔斯的论述为代表。详见 Fredson Thayer Bowers，Elizabethan Revenge Tragedy
1587 －1642，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0，第 169 －177页。



的无条件顺从，认为该剧证明在当时君权神授论具有广泛的认可度。① 罗纳德·
布罗德认为，同前期其他涉及诛杀邪恶君主的悲剧相比较，《少女的悲剧》的独
特之处在于，在处理弑君题材的同时，该剧不断强调君权本身的神圣性。尽管当
时弑君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但该剧得以通过审查并在舞台上再现该话题，
主要原因在于其将这一话题“去政治化”，强调君主本人的越界行为是对个人而
非整个国家的伤害。② 艾琳·沃尔曼将布罗德所提及的 “去政治化”具体化，认
为在《少女的悲剧》及其他复仇剧中，“政治压迫被转换为性侵犯，弑君行为的
发生不是因为君主侵犯了臣民的政治权利，而是因为前者冒犯了后者的性权利”。
他还认为，就其对君权神授论的处理方式而言， 《少女的悲剧》及其他复仇剧
“将专制君主制夸大为暴政，同时将个人家庭直接置于国家的对立面”。③ 皮特·
沃马克则认为，性在 《少女的悲剧》中只是一个强调神圣与凡俗的矛盾统一的
符号。这是因为，在本质上，君权神授论只是一个工具，为君主、司法界及地主
阶层用于司法及政治协商，目的在于协调三者之间的矛盾以牟取共存。从这个意
义上说，性强暴和贞洁在剧中实则是两个隐喻，前者喻指所有僭越行为，后者则
象征各种正直行为。因此，通过将各种政治原则移植到剧中人物身上，《少女的
悲剧》使得这些政治原则具体化、戏剧化。④

上述评论倾向于讨论 《少女的悲剧》如何处理君主的僭越行为，认为剧本
虽然以君主对臣民的性侵犯隐喻君主的政治僭越行为，但通过将君主的僭越行为
去政治化，剧本避免对君权神授论展开直接讨论。但由于忽视了近代欧洲政治理
论的复杂性，上述评论也不乏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将詹姆斯一
世时期的君权神授论等同于同时期法国盛行的专制君主制理论; 第二，没有探讨
近代欧洲政治理论对暴君和暴政的定义; 第三，忽视了近代欧洲政治理论中不同
政治抵制理论对君权起源、君权神授论及暴政的反思; 第四，没有提及同时期英
国政治思想中普通法理论如何将被君权神授论神圣化的君主去神圣化、将法律及
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将君主置于法律的制约下，也没有提及剧本对此的认同。

本文从契约论角度解读 《少女的悲剧》对君权神授论的反思，认为通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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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神圣化的君权与行使神圣化君权的君主，《少女的悲剧》指出模糊二者之间的
界限是暴政产生的根源。换言之，该剧将抽象的君权与行使君权的具体个人分离
开，承认前者的神圣性及不可冒犯性，否认后者享有同样的地位。该剧意在阐
明，君主的绝对权威并非直接而是间接源于上帝。上帝直接将权力赐予每个个
体，臣民通过与君主签订契约的方式，将上帝所赐权力转交给君主并藉此契约换
取君主承诺，保障臣民的各种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这反映了驳斥君权神授论的各
种政治抵制理论及普通法理论对 《少女的悲剧》的影响; 同时，该剧象征性地
认可了这些政治抵制理论及普通法理论所共同具有的理论立场———源于自然法思
想的契约论。

近代欧洲政治抵制理论对暴君和暴政的定义反映了宗教改革及宗教纷争在政
治理论领域所引发的震动: 处于对立中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当一方因为宗教信
仰在所在国家被掌权的另一方所边缘化时，为了争取各自的宗教信仰自由，便不
断拷问世俗君主的权力范围。新教政治抵制理论产生于天主教政治抵制理论之
前，最早源于路德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要求，由加尔文宗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加
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天主教政治抵制理论的产生及发展，在詹姆斯一世时期同
后者共同挑战君权神授论。尽管双方宗教立场对立，新教及天主教政治抵制理论
都分别依次对君权的来源、什么是暴政、如何反抗暴政进行了讨论。

本文认为《少女的悲剧》也加入到该讨论中，依次从什么是暴政、如何反
抗暴政、如何根据君权的来源根除暴政等方面对詹姆斯一世所坚持的君主即君权
这一立场加以驳斥。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近代欧洲政治理论及
英国政治法律思想对暴君和暴政的定义及其在 《少女的悲剧》中的体现; 第二，
《少女的悲剧》如何受到普通法理论及各种政治抵制理论的影响，强调君主与君
权之间的界限，通过舞台再现诛弑暴君象征性地认可政治抵制理论所坚持的诛弑
暴君说; 第三，《少女的悲剧》如何根据论君权起源的契约论接受宪政主义传统
的影响，指出消除暴君及暴政的根本途径在于君主与臣民共同接受契约论对君权
起源的解读，将君主置于法律的绝对权力之下。

近代欧洲支持政治抵制理论的理论家通常将暴君分为两类: 一类是依法继承
王位但在执政中倒行逆施的君主; 一类是通过非法手段篡夺王位的君主，无论其
执政功绩如何。针对前一类暴君，各种政治抵制理论对暴政的定义虽不尽相同，
但总体上仍然可以分为两类: 干涉臣民的宗教信仰; 执政中偏听偏信，或唯我独
尊、实行独裁统治。“性强暴暴君”即属于后者。对这类暴君的论述在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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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这里的 “性强暴”既可以
指君主使用暴力对臣民的妻子、女儿或姐妹进行性侵犯，也可以指君主利诱她们
自愿屈从于自己的淫欲。这种将君主臣服于淫欲等同于暴政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文
艺复兴时期。①《少女的悲剧》中的国王正是一位“性强暴暴君”: 他通过合法途
径获得王位，但却在执政中沦为暴君。其暴政体现为对臣民的性侵犯: 他首先利
诱未婚的伊娃德妮，使其成为自己的情妇，然后让她发誓不与阿米托同床，从而
侵犯了阿米托的性权利。伊娃德妮在手刃国王时，直接将他称作臣服于淫欲的暴
君: “这样的一个暴君 / 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可以出卖自己的臣民， / 对了，
还有死后的天国。” ( V. i. 91 － 96) ②

不可否认，如沃尔曼所言，臣民的性权利可以作为政治权利的隐喻。但是，
如果将剧本置于 17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文化背景中，考虑到詹姆斯一世时期法律
话语同君权话语之间的对抗，结合近代英国政治思想中的普通法理论、英国法律
传统中对强暴的定义、近代欧洲对性强暴暴君的理解来审视 《少女的悲剧》中
的性强暴暴君，则也可以认为 《少女的悲剧》中国王对伊娃德妮肉体的占有在
根本上是国王首先对梅兰梯斯、其后对阿米托的私有财产的侵占，是君权对法律
的蔑视，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直接否认。

君权话语在近代英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是亨利八世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
会后，君权被逐渐神话的必然结果。摆脱教宗威权对英国世俗及宗教事务的干预
后，英国君主得以逐渐加强对英国社会的掌控并强调君权的世袭性及神圣性。到
詹姆斯一世时期，对君权的世袭性及神圣性的强调演变为强调君主本人的神圣
性。③ 换言之，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君权话语模糊了君权与君主之间的界限。这正
是构成詹姆斯一世时期君权话语的核心———君权神授论———的本质所在。詹姆斯
一世是君权神授论的重要代言人，对其统治的最大挑战分别来自源于布迦南政治
思想的长老派政治抵制理论及以天主教耶稣会所坚持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 “耶
稣会与激进的清教徒一样，对他的君主权威构成了同样严重的挑战。”④ 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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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的君权神授论基于四个前提: “君主政体为上帝所直接设立; 王位世袭制不
可废弃; 君主只听命于上帝; 上帝命令臣民不可反叛君主，只能逆来顺受。”①

当然，这一时期的君权神授论也申明君主有义务遵循自己所制定的律法; 但
是，正是这一立场构成了君权神授论的内在张力: 一方面它将君主从其他的世俗
权威的约束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持法律的绝对权力，强调君主有道德
义务遵循神法、确保公共福祉。② 因此，尽管除詹姆斯一世以外的大多数君权神
授论支持者也申明英国君主的统治应遵守普通法，但是在他们的政治著述中，他
们却只是笼统地宣称“君主有义务遵循或应自愿遵循普通法”，而没有详细阐明
君权应如何受制于普通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君权与法律，尤其是与普通法之间
的矛盾。③ 虽然存在着这一内在矛盾，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君权神授论仍然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思想领域，在英国社会中处主导地位。例如，在驳斥政治抵制理论
时，该理论被用以强调君主对臣民绝对忠诚的要求的合法性，坚持臣民对君主的
绝对忠诚是前者的道德及义务所在。④

尽管君权神授论在詹姆斯一世时期得到广泛认可，但是以这种理论为核心的
君权话语也不乏批评者。除各种政治抵制理论外，同时期以大法官爱德华·库克
( Edward Coke) 为代表的法律话语的支持者坚持在中世纪英国即已形成的 “法律
至上论”，反驳詹姆斯一世所坚持的神圣君权使君主得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原
则，加强了英国政治思想中的宪政主义传统。⑤ 罗伯特·札勒指出，詹姆斯一世
时期的法律话语主要由普通法所构成。在近代英国，普通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仅次于宗教，甚至可以被称为“英国人的世俗宗教”。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整个
政府机构都由律师或是接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员所组成，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
人而言，研习普通法基本知识以及在律师学院这所英格兰第三大学受训，是他们
进入公共领域之前必经的阶段。这里所指的普通法在当时也被称为古代宪法
(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本质上是封建土地法，它被认为源于远古不可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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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H. M. Salmon，“Catholic Resistance Theory，Ultramontanism，and the Royalist Response，1580 － 1620”， in
J. H. Bur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 － 17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 247．

See J. P. Sommerville，Royalists and Patrio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 1603 － 1640，London: Longman，1999，
p. 39．

See Glenn Burgess，Absolute Monarchy an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121 － 122．

See Glenn Burgess，“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Reconsidered”， 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07 ( 1992 ) ，
pp. 857 － 859．

See Theodore Frank Thomas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5th ed.，Clark: Lawbook Exchange，
1956，p. 49．



后于 1215 年成法并写入《大宪章》。①

J. P. 萨默维尔强调，在近代英国政治思想界，普通法理论正是根据古代宪
法，强烈主张国家的主要职责在于保护个人财产。英国君主的臣民都享有人身自
由，虽然他们选择臣服于君主，但一旦作为个体的君主侵犯了臣民的各项权利，
臣民即可反对君主的统治。普通法理论认为公共利益的前提是个体的人身自由和
私有财产安全，只有自由富有的个体才能组成一个富强的群体。在詹姆斯一世时
期，普通法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传统、英国法律的理性及私有财产的神
圣性; 而这三个组成部分则基于同一个主张: 议会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立法机
构”②。换言之，普通法理论认为臣民与君主一样，是拥有财产和各种权利的自
由个体。通过否认国王是最高立法机构，普通法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君主也应被
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

在詹姆斯一世时期，法律话语与君权话语对立的矛盾根源在于: 君权与君主
之间的界限是否应该被抹杀。法律话语认为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君主作为
法律意义上的个体，必须让自己的行为接受至上的法律的约束。自中世纪开始，
英国的普通法理论即认为，“就其起源与执行而言，法律具有神圣性，是构建人
类社会的基石，凌驾于君主与其臣民之上”③。正因为此，在 1607 年，即便面对
盛怒的詹姆斯一世，大法官库克依然坚决否认君主在法律面前拥有特权。

此外，就对强暴的法律定义而言，1275 年至 1285 年间颁布的 《威斯敏斯特
法案》及 1555 年至 1597 年间颁布的一系列法案，将强暴定义为针对受害者父亲
或者丈夫的财产犯罪。④ 诚然，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强暴也开始被定义为针对
受害者的暴力犯罪。但是，正如那菲茨·贝莎所指出的，对强暴的这个新定义并
未就此否认之前将强暴等同于财产犯罪的定义; 恰恰相反，这两种定义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并存，同时为大众所接受。⑤

从法律的角度看，国王对未婚的伊娃德妮的诱奸，可被视作对其兄长兼监护
人梅兰梯斯的财产犯罪; 而当国王安排阿米托迎娶伊娃德妮后，继续要求与伊娃
德妮保持通奸关系，则更是毫无顾忌地侵犯阿米托的私有财产。因此，《少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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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中国王的暴政，除表现为君主让淫欲统治了自己的理性外，在 17 世纪初
普通法理论强调法律对君主的制约及私有财产神圣性这一语境下，还体现为君主
对臣民私有财产的觊觎与侵占，对法律的践踏。

君权话语则认为君权与君主之间没有界限，认为君主具有超越于法律之上、
干涉司法程序的特权。在詹姆斯一世为其子亨利王子所著、宣扬其君权神授论思
想的政治小册子《王室礼物》 ( Basilikon Doran，1599) 中，可以明显看出詹姆斯
一世如何抹杀了君权与君主之间的界限及其对君主特权的坚持:

君权政体乃此俗世最为崇高之存在: 盖因君主非仅为上帝在此俗世之代
言，端坐上帝之宝座，亦因上帝之名而谓之曰神灵。……君主之谓神灵，名
至实归，为其所行亦具神性。……上帝可无中生有，亦可尽毁所有; 兴之所
至，可造亦可不造; 可予生亦可赐死; 裁定众生，却不为众生之常理所限:
欲念之至，卑贱尊贵无定论，灵肉皆归其有。君主之能亦类此: 君主可令臣
民或坐拥荣华，或荣华尽失; 生死予夺; 傲视苍生，独辨是非，唯上帝之
下，众生之上; 其意之所至，臣民之卑贱尊贵皆转瞬间，如其盘中棋子，兵
卒亦可为将相; 众生听其召唤，尊其指令，甘为其捐尽囊中钱财，全心爱
戴，以身相随左右。①

在詹姆斯一世为君权神授论构建的权力范式里，俗世社会中的君权由上至下主宰臣
民的命运，不可违抗，也不可逆转。在某种程度上，在其臣民之间既没有阶级之
分，也没有社会地位高下之别，因为即便这些区别存在，也能被君主随心所欲地抹
杀。原因在于，詹姆斯一世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君主政体因君权为上帝所直接赐予而
具有至上权威，君主作为上帝在俗世社会中的执行官地位，也因神赐的君权本身而
具有的神圣性，可以同样被称作“神灵”。在他看来，君主仅受制于上帝之神律，
君主因其君主特权而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有权抹煞臣民的人格与人性。
《少女的悲剧》正是基于近代英国君权话语建构其中的君主形象，同詹姆斯

一世的《王室礼物》进行对话。在剧中，除侍从外，国王是唯一没有名字的角
色。尽管他在前四幕中频频出场，代表君主对其臣民所拥有的无上权力，直接造
成了阿米托、伊娃德妮及阿斯帕蒂的悲剧，促使梅兰梯斯和迪芬勒斯兄弟发动叛

·21·

外国文学评论 No． 1，2011

① James VI and I，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ed. Charles Howard McIlwai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pp. 307 － 308．



乱，是推动整个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在剧中他却始终是那个最重要的、被神圣
化的、但却无名的国王“The King”。换言之，这个角色被抽离了所有的个性或
人格，只是一个符号，用以象征在剧中被神圣化的性强暴暴政，体现了对君权与
君主之间本应存在的区别的抹杀。

这样一个符号同时也将其臣民非人化，让他们分别成为喻指某种特性的符
号。例如，伊娃德妮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当他因怀疑伊娃德妮已与阿米托同床而
威胁说自己有权惩罚她时，伊娃德妮回答说，“那么，不再爱你就是我的权利
了， /比起你能给予我的惩罚 /我能让你的身体遭受更多的惩罚” ( The Maid's:
III. i. 180 － 182) 。从表面看，伊娃德妮的回答似乎证明了她的主体性，因为她在
强调爱与不爱是自己的权利。但是，她这里所说的爱并非她对国王的精神之爱，
而是肉体之爱。事实上，通过指出自己能够拒绝为国王提供肉体之欢、让国王因
淫欲不能得到满足而经受肉体的折磨，伊娃德妮所强调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体已被
物化这一事实。阿米托所象征的则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无偿奉献及对暴政
的逆来顺受。对此，国王有清楚的认识。因此，当阿米托质问他为何要选中自己
作为被羞辱的对象时，他说，“寡人相信你为人正派 /正如你骁勇善战” ( The
Maid's: III. i. 262 － 263) 。国王在这里所说的 “为人正派”指的便是阿米托不会
对君主有反叛之心。

除了塑造国王这个暴君形象外，《少女的悲剧》还通过伊娃德妮和阿米托这
两个角色的个人悲剧，证明暴政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在
于臣民对君权神授论的内化。伊娃德妮之所以自愿充当国王的情妇，完全是因为
她对能够赋予凡人神性的神赐君权的向往，正如她直截了当向国王坦白:

我发誓我真的永远也不会爱上一个
地位低下的男子; 但是，如果你的命运
将你从如此高处抛下，请你一定要相信
我会抛弃你，然后臣服于另一个他，
那个夺得你的王位的他。我的爱情听从野心的召唤
拒绝接受眼睛的指引。

( The Maid's: III. i. 170 － 175)

这段引文既表明伊娃德妮对国王并没有精神之爱，也证明她对君主因君权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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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这一君权神授论的核心思想坚信不疑。对她而言，君主之所以神圣不可侵
犯，完全是因为他拥有的君权; 一旦他失去了君权，即成为凡人，不再具有神圣
性，而另一个拥有君权的凡人则立刻因君权而具有神性。

阿米托对暴政的容忍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他对君权神授论的内化。在新婚之
夜，当伊娃德妮坦承自己与国王的关系时，阿米托在万般痛苦中坦称自己在国王的
羞辱面前无能为力，只能逆来顺受，将自己的私有财产即伊娃德妮拱手相让，咽下
羞辱并耐心等待神法对暴君进行惩罚 ( The Maid's: II. i. 307 －312) ，从而象征性地
认可了《王室礼物》所坚持的君主仅受制于神法这一原则及君主对臣民财产具有
占有权这一立场。此外，国王与阿米托的唯一一次直接对抗也体现了阿米托认同
《王室礼物》所坚持的君主对臣民掌有生杀大权这一观点。当阿米托被迫在国王面
前证明伊娃德妮没有在新婚之夜和自己同床时，伊娃德妮的无耻与国王的欺凌和羞
辱激怒了阿米托，他准备拔剑刺向国王，而后者也同样举剑相向:

国王: 你竟敢与寡人拔剑相向! 你可知道寡人并不畏惧
臣民之手。如果你胆敢随意发狂，
这利剑的份量将让你不得放肆。

阿米托: 利剑的份量!
如果您真有那能耐，上苍在上，就想想
利剑真能让我胆怯? 假使您只是
凡人一个，这样的事情只要您
胆敢动念一想，我就可以轻易叫您受死! 但是
您却是神圣的，这就足以平息
我心中那阵阵怒火。既然您是我的君主，
我只能臣服于您，奉上手中利剑，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便遵命自戕。

( The Maid's: III. i. 232 － 242)

尽管伊娃德妮与阿米托都象征着君权神授论对臣民的非人化，但两者最终对
君权神授论的态度截然不同。伊娃德妮以弑君罪颠覆了自己之前对君权神授论的
信仰。她在刺杀国王后告诉阿米托: “难道我不美丽? /难道这些仪式没有让伊娃
德妮重获娇颜? /……以前的我为邪恶所蒙蔽而丧失自由，直到如今才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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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id's: V. iii. 116 － 121 ) 。弑君过程是让她重生、重获内心及肉体自由的
“仪式”。

反观阿米托对伊娃德妮诛弑暴君行为的谴责，则可以发现他的立场完全与君
权神授论的态度一致: 臣民只能无条件地忠于君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叛君
主。阿米托拒绝宽恕自认为已洗刷了道德污点的伊娃德妮，反而呵斥她，说她不
仅让她自己的罪孽更为深重，也加深了他的痛苦，让他永远生活在黑暗与未知的
疯狂中。他告诉伊娃德妮，“哪怕你能召唤来众神与我理论， /命我爱恋你这女
人，宽恕其罪行， /我也会跟他们翻脸作对” ( The Maid's: V. iii. 122 － 148) 。

如果说阿米托在剧中始终都代表臣民对君权神授论的内化及无条件接受，而
伊娃德妮诛弑暴君的行为是剧本对政治抵制理论的诛弑暴君说的象征性实践，那
么梅兰梯斯及迪芬勒斯的叛乱及新国王里斯普斯的平叛过程则是 《少女的悲剧》
从契约论的角度探讨君臣关系。

前文已指出，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各种政治抵制理论和普通法理论的出发点都
源于自然法思想的契约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自然法思想 “在中世纪逐渐形成，
理论基础源于《圣经》，其核心在于: 自然法是神法，上帝通过神示赐予信徒，
对信徒的行为有绝对约束性，其内容恒久不变，高于任何人法，因此一旦任何世
俗王国的人法与神法发生冲突，信徒必须首先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选择忠于神
法”①。早期新教路德宗及加尔文宗政治抵制理论将抵制暴政、追求宗教信仰自
由视为道德义务，其思想渊源即在于自然法理论。16 世纪后期出现的法国加尔
文宗政治著作，分别从法国法律史及合法政治社会形成史的角度，依据自然法思
想，提出了主权在民这一概念。其中，西奥多·比札在 《论执法官权力》
( 1574) 中的论述尤为重要，在 16 世纪 70 年代至 17 世纪 40 年代之间，连同乔
治·布迦南所著《苏格兰王国的权利》 ( 1579 ) ，对英国加尔文宗长老派政治抵
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札认为，“任何合法政治社会的建立必须基于构成
该社会的所有成员的自愿认同”②，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指出臣民与君主之间
的契约关系。而布迦南则认为，当所有民众作为整体及个人都同意放弃自己在组
成政治社会前的各种权力和自由、选举出一个领袖以统领所组成的共和体时，双
方所结成的便是一种明白无误的契约关系。在逻辑上，除了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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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契约关系外，该领袖还和构成共和体的每个个体都结成同样的契约关系。因
此，当出现虽依法继承王位但却在执政中倒行逆施的君主时，所有个体都保留了
诛弑或者废黜这个暴君的权利，因为 “应认定当每个个体都同意结成该共和体
时，其目的都在于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安全及追求更多的权益”①。

天主教政治抵制理论的核心为耶稣会所提倡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其理论基
础在于，教宗因上帝所直接赐予的权威而在宗教事务中享有绝对权力，在世俗事
务中则享有间接权威。它虽然承认君主政体为神所赐，但仍坚持世俗君权源于上
帝所间接赐予的权威。换言之，教宗绝对权力主义从契约论的角度坚持认为，
“上帝所直接赐予的政治权力的直接的、原初的受惠对象”是一个共和体，并不
是某个特定的执法官，因而世俗执法官包括君主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其臣民
所获得的。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认识以及西方思想史所坚持的精神高于物质的这一
传统，教宗绝对权力主义认为教宗威权高于君主权力，教宗有权力废黜不坚持正
统宗教的君主。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詹姆斯一世统治初期，各种政治抵制理论已经从契约
论的角度解读君权起源，否认君权由上帝直接赐予君主，通过自然法思想指出君
权由上帝通过臣民间接赐予君主，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坚持君主
有义务尊重个体臣民的各种权利，确保公共利益。这与英国法律思想传统中对君
主与臣民之间的契约关系的解释亦相吻合: 事实上，“自 16 世纪开始，律师学院
的监管人即在法律培训中引入了执法官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属于契约关系这一概
念，指出在这一关系中，为换取统治者的仁政，个体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而统
治者则应公正立法，为共和体牟取最大限度的利益”③。

在《少女的悲剧》中，作为弑君行为的实施者，伊娃德妮在两位兄长的叛
乱计划中，的确“被当作了必不可少的替罪羊，帮助他们实现自己不敢亲自实践
的弑君意图”④。但该剧并非仅仅是一部探讨臣民是否应该或如何反抗暴君及暴
政的复仇悲剧，剧本同当时各种政治话语的对话也不仅止于此。通过舞台再现新
国王里斯普斯的平叛过程，剧本坚持根治暴政、铲除滋生暴君土壤的唯一途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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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构并真正执行君臣之间契约关系，以苛严的人法及道德意义上的神法遏制君
主。这点具体体现在梅兰梯斯与里斯普斯的对话中:

里斯普斯: 很抱歉我们得在如此状况下再见面; 我们之间曾
情谊深重，不曾被如此距离阻隔。看在上苍的份上希望您 ( you)
没有背叛您自己 ( yourself)，希望您 ( you) 是出于恐惧
而非为追求荣耀才占据此安全要地。您 ( you) 已经失去
一位高贵的主人，曾有人认为您 ( you)，梅兰梯斯，
出于自己的虔诚，会全力维护他。不过，您也的确事出有因。

［……］
梅兰梯斯: 高贵的年轻人，你 ( thee) 脸上的眼泪是如此动人;

若它们是为一位配得上它们的人所流下，
它们会成为永久的丰碑。你的 ( thy) 兄长，
当他是一位仁君之时，我尊他为王，全心
侍奉他，毫无二心; 为他拼搏沙场，毫无倦意，
让异乡人从最遥远的国度前来
觐见他、奉上礼物以求得他的友善。那时的我是他的勇士。
但是，既然他盛气凌人、骄纵不轨、对我横加侮辱，
用他的淫欲玷污我的高贵行径……
我只得坚持自我、抛弃他、不再尽忠，
站在这里充当自己的执法官，为自己
因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复仇。

［……］
梅兰梯斯: 我之所以如此，并非听任

野心的唆使; 我的确渴望能再次
成为一个臣民，只要能被赦免;
如果不能，我也深知自己的力量，将摧毁
这美好的城市; 抓紧时间，明智行事，
给我一个答复。

斯特拉图: 陛下，赶快吧，重新
缔结这一切。过去之事不容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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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值得您 ( you) 去寻仇; 况且还有
成千上万之人静候这样一个灾难的时刻。
抛给他空白文书，任他填写吧。

里斯普斯: (扔给梅兰梯斯一卷纸) 梅兰梯斯，在上面
写下你 ( thy) 所选择之物; 寡人已用玉玺加印。

梅兰梯斯: 我们之前如此行动，全是荣誉使然，
而非出于谋财之心，所以我们只会恳请特赦。

［……］
梅兰梯斯: (告诉里斯普斯) 到这后门来，我们将尊称您 ( you)
“国王”，
将要塞奉还给您 ( you)。

( The Maid's: V. ii. 29 － 73)

在这段引文中，值得关注的首先是第二人称代词 “您 ( you ) /您自己
( yourself) ”和“你 ( thee) /你的 ( thy) ”的使用。在谈判过程中，里斯普斯对
梅兰梯斯的称呼由最初的 “您 ( you) /您自己 ( yourself) ”变换为最终的 “你的
( thy) ”，而梅兰梯斯对里斯普斯的称呼则由最初的 “你 ( thee) /你的 ( thy) ”变
换为最终的“您 ( you) ”。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这两个第二人称代词被同时
使用，但它们关于社会地位及亲疏关系的内涵却不同。臣民在与君主直接对话
时，应该用尊称“您 ( you) ”。所以，在敦促国王里斯普斯宽恕梅兰梯斯时，斯
特拉图使用的是“您 ( you) ”。里斯普斯用尊称 “您 ( you) /您自己 ( yourself) ”
来称呼尚未归顺的梅兰梯斯，既暗示二者间关系的疏远，也表明里斯普斯承认梅
兰梯斯与自己地位相当。但是，当梅兰梯斯承诺投降后，里斯普斯则立刻换用
“你的 ( thy) ”这一代词来指代梅兰梯斯将提出的投降条件，因为该代词可为社
会地位较高者用以称呼社会地位较低却与自己关系亲密的谈话对象。在与新国王
里斯普斯达成投降协议之前，梅兰梯斯首先称前者为 “高贵的年轻人”，同时使
用了社会地位较低者相互称呼时所使用的 “你 ( thee) /你的 ( thy) ”来称呼前
者，暗示自己在归顺之前与前者处于相同地位，拒绝承认前者的君主身份。当梅
兰梯斯在里斯普斯已印下玉玺的空白文书中写下自己的特赦令后，他立刻换用尊
称“您 ( you) ”称呼新国王里斯普斯。因此，就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而言，剧
中这一谈判过程即演化为君臣关系的重新缔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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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君主与臣民对君权的立场而言，剧中的这段对话表明里斯普斯与梅
兰梯斯都没有让自己被君权非人化。尽管因继承王位而获得神圣君权，里斯普斯
在寻求臣民的归顺之前却表现出了人性的一面。他提醒梅兰梯斯他们曾有过的深
厚友情，希望梅兰梯斯的叛乱不是出于篡权夺位之野心，而是担心自己因策划弑
君遭受严厉惩罚。他委婉地谴责了作为主谋的梅兰梯斯在弑君重罪中所犯下的罪
行，但也暗示他知道梅兰梯斯所遭受的冤屈。此外，里斯普斯也表现出了作为贤
明君主应有的品质: 不一意孤行，能听从朝臣斯特拉图的建议; 顾全大局，将个
人恩怨置之度外; 对臣民有仁爱之心，能赦免犯下弑君罪的叛国者; 更为重要的
是，能让自己屈从于君臣间的契约之下，让这一象征性法律对自己的行为加以
约束。

就梅兰梯斯而言，他也拒绝让君权将自己变成任由暴政欺凌的、被剥夺了人
格尊严的臣民。在解释自己为何策划弑君及叛乱时，他强调前国王首先亵渎了与
他的君臣关系。当前国王还是贤明君主、恪守君主的职责之时，他竭力效忠前国
王，征战沙场，尽自己作为臣民及武士应尽的义务。但当前国王在淫欲驱使下践
踏梅兰梯斯的家族荣誉时，前国王单方面解除了与梅兰梯斯的君臣关系，将梅兰
梯斯从之前的君臣契约中解脱出来。当这一契约关系不复存在时，梅兰梯斯也只
能抛弃自己以前对国王的忠诚，坚持武士本色及人格尊严，为寻求正义，向国王
复仇。在与里斯普斯谈判中，梅兰梯斯向后者申明自己毫无篡位夺权的野心，相
反，他渴望被赦免罪行，再次成为一个尽忠职守的臣民。但是，如果后者不用仁
政征服他，反而对他施以武力，他定会以死相抗。从契约论的角度理解，梅兰梯
斯所坚持的是臣民自愿放弃自由及权力以进入与君主的契约关系这一立场。

此外，梅兰梯斯所占据的要塞在剧中可视作权力的象征。罗德城建在地处爱
琴海最东端的罗德岛上，① 在剧中该要塞关系整个罗德城的安危及王国的稳定，
占据了它就可拥有同国王进行谈判及交换的权力筹码。第三幕第二场，当梅兰梯
斯决定复仇后，认识到“复了仇但却让自己送了命 /实在是枉费心机; 但是要逃
走，却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我将要塞弄到手” ( The Maid's: III. ii. 285 － 287) 。

综上所述，剧中特赦令的签署及颁发过程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表明新国
王与臣民如何重新缔结君臣契约关系: 首先，里斯普斯抛掷给梅兰梯斯的特赦令
是已由国王玉玺加印的空白文书，条件由接受者随意填写，表明为获得臣民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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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放弃的自由与权力，进入与臣民的契约关系，君主已单方面同意臣民的任何要
求; 其次，梅兰梯斯再次澄清自己及其他反叛者对君主并没有任何物质要求，放
弃自由与权力唯一的条件就是君主确保臣民最基本的生存权。梅兰梯斯填写完文
书后，君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已成立，梅兰梯斯终止了自己的反叛行动。因此，当
君臣双方完成签署特赦令、象征性地结束签订契约仪式后，梅兰梯斯不再称里斯
普斯为“高贵的年轻人”，而是立刻改称后者为 “国王”并移交象征权力的要
塞，从而标志新的君臣契约关系的正式开始。

或许，如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个小轶闻所证实的，《少女的悲剧》得以在对剧
作内容严加审查的詹姆斯一世时期多次上演，在于其无害的娱乐性。但当查尔斯
一世于 1649 年 1 月 30 日被以“暴君、叛国者、谋杀者及人民公敌”① 这几项罪
名公开处决时，《少女的悲剧》中关于诛弑暴君的文学想象终于在白厅外的断头
台上得以实现。查尔斯一世是否是暴君，非本文所论范围; 不过，可以肯定的
是，现实中的弑君者至少是自认为被君主之暴政所女性化的臣民。或许，这仅仅
只是个历史的巧合。但是，如能考虑到该剧在复辟时期曾为查尔斯二世所禁这一
事实，知道复辟时期的议员塞缪尔·佩皮斯 ( Samuel Pepsy) 曾至少看过该剧五
次，了解到复辟时期剧作家埃德蒙·沃勒 ( Edmund Waller) 曾重写该剧第五幕
以去除其中的弑君及叛乱主题，强调剧中国王的悔改，② 当代读者便不难发现近
代英国观众对该剧的政治性的认可。当 1688 年光荣革命最终以 《权利法案》肯
定君臣关系为契约关系并将君权及君主置于议会这一立法机构之下时，其所证明
的也许也包括了《少女的悲剧》所独有的政治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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